
論《肩水金關漢簡（肆）》的
簡册復原

———以書寫特徵爲中心考察

姚　磊

　　《肩水金關漢簡（肆）》中有許多内容或形制相似的散簡，其中有不少是可以復

原成同一簡册的。 然而，由於種種原因這方面的工作尚未引起學界足够的重視，本

文擬以書寫特徵爲中心對簡册進行復原，並對相關問題進行考釋，敬請方家

指正。 〔１〕

一

７３ＥＪＴ３３∶１９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２〕

十六　□□　雞鳴　雞鳴　雞後鳴　雞後鳴　雞□

７３ＥＪＴ３３∶８１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十五　夜大半　夜過半　夜過半　雞前鳴　雞中鳴

兩簡均無紋路，都是分欄書寫，字迹、字間距一致。 字體以及書寫風格也一致，對

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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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批准號：２０１５１１２０１０２０１。

楊小亮先生曾對《肩水金關漢簡（貳）》做過這方面的工作，見《金關簡牘編聯綴合舉隅———以簡牘書
體特徵考察爲中心》，《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三輯，中西書局２０１４年。

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 《肩水金關漢簡（肆）》（簡稱《肩（肆）》），中西書局２０１５年。 本文圖版、釋文若無
交代，均來源於此書，不另注。



雞 雞 鳴

７３ＥＪＴ３３∶１９

７３ＥＪＴ３３∶８１

對比可見字體一致，書寫風格相同，尤其是“雞”、“鳴”兩字字形趨於一致，書手起筆、

收筆比較吻合，當是同一書手所寫。 此外，兩簡内容均是紀時，且具有連貫性。 一是

７３ＥＪＴ３３∶８１號簡簡首書曰“十五”，７３ＥＪＴ３３∶１９號簡書曰“十六”，可依序排列；二

是計時具有連續性，如下：

夜大半（可能爲一時 〔１〕）→夜過半＝雞前鳴（“雞前鳴”也即雞叫頭遍，

與“夜過半”是同一時段名 〔２〕）→雞中鳴＝雞鳴（“雞中鳴”與“雞鳴”當爲同

一時段，〔３〕約當今一點三十分至三點 〔４〕）→雞後鳴

即兩簡可形成時間上的承接。 綜上，兩簡屬於同一册書，當可編聯（見附圖一），釋文作：

十五　夜大半　夜過半　夜過半　雞前鳴　雞中鳴

十六　□□　　雞鳴　　雞鳴　雞後鳴　雞後鳴　雞□７３ＥＪＴ３３∶８１—１９

從簡首“十五”、“十六”的數序來看，這可能是一套完整的紀時文書，７３ＥＪＴ３３∶

８１、７３ＥＪＴ３３∶１９是其中的一部分。 據張德芳先生披露，“懸泉漢簡有一塊詳細記録

一晝夜時稱的木牘，先後按順序列了３２個名稱”。 〔５〕核其内容與７３ＥＪＴ３３∶８１—１９

幾乎一致，亦可爲佐證。

二

７３ＥＪＴ３７∶９２０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禄得都里大夫周賢年五十八長七尺二寸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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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 《中國簡牘集成》第九册第２８頁，敦煌文藝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尚民傑： 《居延漢簡時制問題探討》，《文物》１９９９年第１１期。

尚民傑： 《居延漢簡時制問題探討》，《文物》１９９９年第１１期。

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 《中國簡牘集成》第十二册第１６７頁，敦煌文藝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張德芳： 《簡論漢唐時期河西及敦煌地區的十二時制和十六時制》，《考古與文物》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７３ＥＪＴ３７∶９９５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禄得千秋里大夫魯遂年五十長七尺二寸黑色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１０２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嬰齊年廿七長七尺二寸黑色

三簡均有紋路，單列書寫，形制相近。 且文書性質相同，均是名籍，字體以及書寫風格

一致，對比如下：

７３ＥＪＴ３７∶９２０ ７３ＥＪＴ３７∶９９５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１０２

得 ———

年

五 ———

尺

寸

色

對比可見三簡風格相同，字體一致，如“寸”字的寫法，三簡均是少許上鈎，書風一樣；

如“五 ”字，７３ＥＪＴ３７∶９２０、７３ＥＪＴ３７∶９９５兩簡均是草書 “五 ”字；再如 “色 ”字，

７３ＥＪＴ３７∶９９５、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１０２兩簡均有拖筆情况。 綜合比較，當是出於一人之手。

此外，７３ＥＪＴ３７∶９２０、７３ＥＪＴ３７∶９９５號簡簡文中的“禄得都里”、“禄得千秋里”即“觻

得都里”、“觻得千秋里”，肩水金關漢簡中有辭例可爲佐證，如：

觻得都里公乘 ７３ＥＪＴ１５：１０

廣地　士吏護葆觻得都里公乘張徙年卅五歲　長七尺五寸黑色

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５９

觻得千秋里大男曹盼年五十八　牛車一兩□ ７３ＥＪＴ２３：９２４

觻得千秋里上造尹賢 ７３ＥＪＴ２５：９２

也即７３ＥＪＴ３７∶９２０、７３ＥＪＴ３７∶９９５兩簡中的“觻得”同時被寫成了“禄得”，然“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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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詞在《肩水金關漢簡》中並不常見，這種情况亦印證了兩簡同出一人的結論。

綜上，三簡屬於同一册書（見附圖二）。

三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３２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將車河南絇氏薪里大夫李我年廿七長七尺二寸黑色 牛

７３ＥＪＴ３７∶８３０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將車河南雒陽直里公乘董賢年五十五長七尺二寸黑

魚三千頭

□□二□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００６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將車河南營陽新安里不更龍¼年卅三長七尺二寸黑色

魚四百頭　橐卅五□□　出□□五十匹

牛車一兩弓一矢五十丿　卌四……入

三簡均有紋路，形制相近。 文書内容有很大的關聯性，均是“將車”身份，都來自“河

南”，且７３ＥＪＴ３７∶８３０、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００６兩簡均涉及了“魚”。 此外，三簡字體較大，單

列書寫略傾斜，字間距趨同，字體以及書寫風格一致，對比如下：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３２ ７３ＥＪＴ３７∶８３０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００６

車

河

南

里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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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可見三簡字體近似，書風雷同，如“河”字，三簡均呈左高右低的特點，起筆、運筆、

筆鋒走勢相同；如“里”字，尾筆均有上鈎的現象；再如“年”字，三簡起筆均有頓筆的情

况。 綜合比較分析，三簡當是同一書手所寫。 由此，三簡屬於同一册書（見附圖三）。

四

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９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觻得平利里公乘趙婢年卅六長七尺四寸黑色　車一兩

十

十二月戊寅出　弓一矢卅

７３ＥＪＴ３７∶６５２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車一兩

十　弓一矢廿

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４２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觻得廣德里公乘石汜可年五十八長七尺五寸黑色　車一兩

十二月戊寅出

三簡均有紋路，形制相近，内容具有關聯性，均是出入名籍，且籍貫都屬 “觻得”，除

７３ＥＪＴ３７∶６５２號簡殘斷無法判明外，出關時間又均是“十二月戊寅”，字體以及書寫

風格也是一致，對比如下：

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９ ７３ＥＪＴ３７∶６５２ 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４２

黑 ———

車

一

兩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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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可見三簡在用筆輕重、書寫速度上雖存有差異，但整體相似度很高，如“黑”字，對

“灬”的處理，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９、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４２兩簡均是連筆；如“車”字，三簡起筆、運筆

趨同；再如“兩”字，均有不同程度的右斜現象。 綜合分析來看，三簡書寫風格相似，當

是同一書手所寫。

此外，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８３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觻得新成里公乘王利年卅二長七尺二寸黑色牛車一兩

十二月戊寅出　弩一矢五十

此簡雖字體與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９、７３ＥＪＴ３７∶６５２、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４２有一定的差異，但内

容却緊密相關，都是出入名籍，籍貫同屬 “觻得”，出關時間均是 “十二月戊寅”、且

都帶有“矢”等等，無疑與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９、７３ＥＪＴ３７∶６５２、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４２三簡一

樣，當屬同一個出入名籍，應可編聯。 陳偉先生在論及編聯時認爲：“不同形制的

簡牘也有可能編聯，而同一篇文字可能由不同的人書寫。” 〔１〕似可用以説明這一

現象。

綜上，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９、７３ＥＪＴ３７∶６５２、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４２、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８３四簡屬於同

一册書，當可編聯（見附圖四）。 我們認爲編聯後的出入名籍仍不完整，可能還有觻得

籍人員的出入關信息遺失。 此名籍有一定的共同特徵，如來自同一地區（觻得），擁有

相同爵位（公乘），帶有相同兵器（弩 ／ 矢），乘相同的交通工具（車 ／ 牛車）等等，這樣整

齊劃一，可能與軍事活動相關。

五

７３ＥＪＴ３７∶９３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北部候長興　　吏八人　　主牛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１５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西部候長元　　吏三人　　主□

兩簡均無紋路，形制相近。 内容有關聯性，涉及侯長姓名、吏員數目等，且簡文層次一

致，都有三層。 字體以及書寫風格也很一致，對比如下：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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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陳偉 ： 《楚簡册概論》第９２頁 ，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



候 長 吏 人

７３ＥＪＴ３７∶９３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１５

對比可見兩簡所書字體一致，如“長”字，兩簡起筆、落筆相同；再如“人”字，兩簡尾筆

構型近似。 綜合比較分析，兩簡書寫風格相同，尾筆處理得體，蒼勁有力，書手具有較

高的書法造詣，當是同一書手所寫。 由此，兩簡屬於同一册書（見附圖五）。

六

７３ＥＪＴ３７∶２６０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居延髡鉗徒大男王外

７３ＥＪＴ３７∶５５３＋３４８號簡釋文作： 〔１〕

居延完城旦徒大男吴德　丿

７３ＥＪＴ３７∶２６０與７３ＥＪＴ３７∶５５３＋３４８號簡均有紋路，形制相近。 内容具有關聯性，

均記載刑徒的個人信息。 字體以及書寫風格也較一致，對比如下：

居 延 徒 大 男

７３ＥＪＴ３７∶２６０

７３ＥＪＴ３７∶５５３＋３４８

對比可見兩簡書體一致，如“居”字，兩簡對“古”字的處理一致，均是長横；再如“徒”

字，尾筆蒼勁有力。 綜合分析來看，兩簡字形、風格相同，毛筆粗、細運用也很吻合，當

是同一書手所寫。 由此，兩簡屬於同一册書（見附圖六）。

·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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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謝坤： 《讀肩水金關漢簡札記（七）》，簡帛網，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４日，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狊犺狅狑＿犪狉狋犻犮犾犲．

狆犺狆？犻犱＝２４８６。



七

７３ＥＪＴ３７∶４２４＋１４１９號簡釋文作： 〔１〕

大車一兩牛一十一月入

７３ＥＪＴ３７∶６３５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大車一兩牛一　十一月入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１２０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居延完城旦大男梁奉宗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３９１＋８８３號簡釋文作：

居延復作大男孫奉　丿　大車一兩牛二十一月入

所列四簡均有紋路，形制相近。 内容具有關聯性，均是出入名籍，除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１２０

號簡殘斷無法判明外，時間均是“十一月入”，且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１２０、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３９１＋

８８３號簡同是居延刑徒的信息。 字體以及書寫風格也很一致，對比如下：

居 延 大 車 兩

７３ＥＪＴ３７∶４２４＋１４１９ ——— ———

７３ＥＪＴ３７∶６３５ ——— ———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１２０ ——— ——— ———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３９１＋８８３

對比可見四簡字體、書寫風格一致，如“大”字，存在連筆省寫的情况；如“延”字，走勢

相同，尾筆均存在上鈎現象；此外，四簡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右斜現象。 綜合分析來看，

·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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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雷海龍： 《〈肩水金關漢簡（肆）〉斷簡試綴（二）》，簡帛網，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０日，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狊犺狅狑＿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犺狆？犻犱＝２４６９。



當是同一書手所寫。 由此，四簡屬於同一册書（見附圖七）。

八

７３ＥＪＴ３７∶４３５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右第九車十人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０９０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右第二車十人

兩簡均有紋路，簡首有墨點，形制相近。 簡文内容關聯性很强，同屬“牛車名籍”，李

天虹老師歸其爲“右類”，係戍卒赴役時所編。 〔１〕字體以及書寫風格也一致，對比

如下：

右 第 車 人 墨點

７３ＥＪＴ３７∶４３５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０９０

對比可見兩簡所書字體以及書寫風格相同，如“右”字，書手起筆、落筆一致，對横的處

理相同；再如“第”字，兩簡尾筆均存在拖筆上揚的情况；仔細分析，兩簡甚至連墨點都

極爲近似，傾斜角度保持一致。 綜合分析來看，書手粗筆、細筆處理得體，具有一定的

書法造詣，無疑是同一書手所寫。 由此，兩簡屬於同一册書（見附圖八）。

此外，還有一些簡，與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０９０、７３ＥＪＴ３７∶４３５兩簡簡文類同，如下：

右第卅六車廿人 ７３ＥＪＴ３７∶２９９

■右第六車十人 ７３ＥＪＴ３７∶６１９

■右第十三車九人 ７３ＥＪＴ３７∶９５４

雖然内容類同，但字體、書風不一致，形制上，簡首不是墨點而是塗黑，差異明顯，與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０９０、７３ＥＪＴ３７∶４３５非一人所書，暫不編入。

·４１２·

出土文獻（第十輯）

〔１〕李天虹： 《居延漢簡簿籍分類研究》第２２頁，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九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１４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右第三十人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０１２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右第七十人

兩簡均有紋路，形制相近。 簡文内容類同，均是人員數目的彙總，關聯性很强。 字體

以及書寫風格也一致，對比如下：

右 第 人 墨　點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１４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０１２

對比可見兩簡字體一致，如“第”字，兩簡對豎筆的處理一致，均存在右傾的情况；再如

“人”字，兩簡對捺筆的處理相同，均存在不同情况的上揚。 綜合比較分析，兩簡字體

一致，書寫風格相同，當是同一書手所寫。 由此，兩簡屬於同一册書（見附圖九）。

十

７３ＥＪＴ３７∶５６５號簡釋文作： 〔１〕

廿四日己卯食君游所因宿

７３ＥＪＴ３７∶２６３＋１００號簡釋文作： 〔２〕

·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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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簡首圖版作： ，整理者釋作“十”，當爲“廿”字。

許名瑲：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第８組》，簡帛網，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５日，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狊犺狅狑＿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犺狆？犻犱＝２４３９。



廿五日庚戌食張君所因宿　出十五茭十束　廿五日己卯發宿貧民渠口

７３ＥＪＴ３７∶３５６＋１５０號簡釋文作： 〔１〕

廿六日辛亥食張君游所宿泭上　廿六日庚辰發宿貧民落　出四買餎　衆人

共貸其餘

７３ＥＪＴ３７∶９８０號簡釋文作： 〔２〕

廿六日辛巳食張君游所因宿　出五十□一具　出卌□六封　出十九□

一□　十八日癸卯

食張君游所因宿　出十發出□　十八日壬申風不行

許名瑲先生在綴合７３ＥＪＴ３７∶２６３、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００簡時，認爲兩簡與簡７３ＥＪＴ３７∶

３５６＋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０、簡７３ＥＪＴ３７∶５６５、簡７３ＥＪＴ３７∶９８０當爲同類相關簿籍。 〔３〕

我們觀察諸簡字迹、寫作風格等，知其不僅“同類”，而且出於同一書手，對比如下：

廿 食 君 宿 己

７３ＥＪＴ３７∶５６５

７３ＥＪＴ３７∶２６３＋１００

７３ＥＪＴ３７∶３５６＋１５０ ———

７３ＥＪＴ３７∶９８０ ———

對比可見諸簡字體及書寫風格相同，如“食”字，四簡起筆落筆保持一致；如“君”字，四

簡對“尹”字的處理相同，“丿”畫均出頭；再如“宿”字，四簡字形構造幾乎一致。 綜合

比較分析，四簡書風相同，字體一致，當是同一書手所寫。 由此，四簡屬於同一册書，

當可編聯（見附圖十）。 至於編聯順序，可從簡文所列時間推出，製表如下：

·６１２·

出土文獻（第十輯）

〔１〕

〔２〕

〔３〕

顔世鉉：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第５—６組》，簡帛網，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４日，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狊犺狅狑＿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犺狆？犻犱＝２４３６。 綴合後，顔先生釋文作“張君游行宿泭上”，黄浩波指出“游”下一字當爲
“所”，可從。

整理者作“廿六日癸巳”，許名瑲改釋作“廿六日辛巳”，從文意及字形看，改釋可從（許名瑲： 《〈肩水金
關漢簡（肆）〉曆日校注》，簡帛網，２０１６年３月７日，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狊犺狅狑＿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犺狆？犻犱＝
２４８３）。

許名瑲：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第８組》，簡帛網，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５日，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狊犺狅狑＿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犺狆？犻犱＝２４３９。



簡　　號 日　期 月朔 食　宿 錢　糧 備　注

７３ＥＪＴ３７∶５６５ 廿四日己卯 丙辰 食君游所因宿

７３ＥＪＴ３７∶２６３＋１００

廿五日庚戌 丙戌 食張君所因宿 出十五茭十束

廿五日己卯 乙卯 發宿貧民渠口

７３ＥＪＴ３７∶３５６＋１５０

廿六日辛亥 丙戌
食張君游所宿
泭上

廿六日庚辰 乙卯 發宿貧民落
出四買餎　衆
人共貸其餘

７３ＥＪＴ３７∶９８０

廿六日辛巳 丙辰
食張君游所因
宿

出五十□一具
出卌 □ 六 封
出十九□一□

十八日癸卯 丙戌
食 張 君 游 所
因宿

出十發出□

十八日壬申 乙卯 風不行

　　表中所列月朔有三個，分别是： 丙辰、丙戌、乙卯，依據日期、簡文，編聯釋文

如下：

廿四日己卯食君游所因宿

廿六日辛巳食張君游所因宿　出五十□一具　出卌□六封　出十九□

一□

十八日癸卯食張君游所因宿　出十發出□

廿五日庚戌食張君所因宿　出十五茭十束

廿六日辛亥食張君游所宿泭上

十八日壬申風不行

廿五日己卯發宿貧民渠口

廿六日庚辰發宿貧民落　出四買餎　衆人共貸其餘

７３ＥＪＴ３７∶５６５ ９８０ ２６３＋１００ ３５６＋１５０

編聯後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游行記録，時間長達三月之久，人數可能較多（簡文作“衆

人”），扼要記載了他們的住宿、花費等情况。 許名瑲先生推測得出兩個時間，他認定

·７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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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ＥＪＴ３７∶５６５號簡屬綏和二年，認定７３ＥＪＴ３７∶９８０號簡屬建平二年。 〔１〕同一事

件，不可能出現二年同時存在的情况。 “綏和二年”之説，是許先生依據“十四日”而非

“廿四日”推測得出，固可廢止。 “建平二年”是可能性之一，從Ｔ３７肩水金關漢簡常出

現的年號看，其他如地節三年（前６７年）、五鳳元年（前５７年）、初元三年（前４６年）、永

始二年（前１５年）等似乎亦無法排除。

除去以上所列諸簡外，另有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０９１號簡，簡文也與此類似，如下：

廿七日己亥宿胡烏亭

但查其字體、書風與編聯諸簡存在差異，暫不列入。

十一

謝坤先生曾綴合７３ＥＪＴ３７∶６２８＋６５８號簡，釋文作： 〔２〕

禁姦隧戍卒觻得悉意里公乘王鳳年五十　行書橐他界中　盡五年二

月止

筆者亦曾綴合７３ＥＪＴ３７∶６３１＋１１３號簡，釋文作： 〔３〕

騂北亭戍卒觻得定國里公乘莊憙年廿七　行書橐他界中　盡五月二月止

兩簡均是稀疏紋路，單列文字，分欄書寫，形制相近。 且簡文内容相近，均是“戍卒”，

又都“行書橐他界中”，字體以及書寫風格也一致，對比如下：

里 書 橐 盡

７３ＥＪＴ３７∶６２８＋６５８

７３ＥＪＴ３７∶６３１＋１１３

·８１２·

出土文獻（第十輯）

〔１〕

〔２〕

〔３〕

許名瑲： 《〈肩水金關漢簡（肆）〉曆日校注》，簡帛網，２０１６年３月７日，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狊犺狅狑＿

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犺狆？犻犱＝２４８３。

謝坤： 《讀肩水金關漢簡札記（五）》，簡帛網，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６日，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狊犺狅狑＿犪狉狋犻犮犾犲．

狆犺狆？犻犱＝２４４２。

姚磊：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八）》，簡帛網，２０１６年２月４日，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狊犺狅狑＿

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犺狆？犻犱＝２４６３。



對比可見兩簡書體一致 ，如對書 、橐兩字的簡省 ，兩簡保持一致 ；再如里 、盡兩

字的尾筆均存在上鈎現象 。 綜合比較分析 ，兩簡字形 、風格相同 ，無疑當是同

一書手所 寫 。 由 此 ，兩 簡 屬 於 同 一 册 書 （見 附 圖 十 一 ） 。 此 外 ，７３ＥＪＴ３７∶

６３１＋１１３號簡中的 “盡五月二月止 ”有可能書手書寫錯誤 ，我們常見到的格式

爲 “盡某月止 ” ，如 ：

□級年十八　□年十七　豐郭迹塞外君級戎收責橐他界中盡十二月止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１６８

盡十二月止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２１１

由此，７３ＥＪＴ３７∶６３１＋１１３號簡中的“盡五月二月止”當同７３ＥＪＴ３７∶６２８＋６５８號簡

一樣，作“盡五年二月止”，書手把“年”錯誤地寫成了“月”字。

十二

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８０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建平元年九月庚寅朔丁未掾音敢言之官大奴杜勝自言與都尉五官掾

石博

葆俱移簿大守府願已令取傳謁移過所縣道河津關毋苛留如律令敢言之

７３ＥＪＴ３７∶８９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九月丁未居延庫守丞長移過所如律令

掾音

兩簡均無紋路，形制相近。 且文書性質相同，内容相關，簡文中的人物———掾音、時

間———九月丁未均吻合，字體以及書寫風格一致，對比如下：

掾 守 所 律 過

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８０

７３ＥＪＴ３７∶８９

對比可見二簡字體、書風一致，如“掾”字，均存在拖筆現象；如“守”、“所”兩字，字體趨

·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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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致；如“律”字，字形構造布局相同；再如“過”字，“口”部均用“·”省寫。 綜合比較

分析，兩簡字體一致，書寫風格相同，當是同一書手所寫。 由此，兩簡屬於同一册書，

當可編聯（見附圖十二）。

此外，肩水金關漢簡中亦有相似辭例可爲佐證，如下：

建平元年九月庚寅朔……

謁移卅井縣索金關出入敢言之

九月庚子庫守丞長移過所寫移如律令　掾音 ７３ＥＪＴ３７∶９０９＋９０６

綜上，兩簡屬於同一册書，當可編聯，釋文作：

建平元年九月庚寅朔丁未掾音敢言之官大奴杜勝自言與都尉五官掾

石博

葆俱移簿大守府願已令取傳謁移過所縣道河津關毋苛留如律令敢言之

九月丁未居延庫守丞長移過所如律令

掾音 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８０ ８９

十三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３７、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３８、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３９、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０、７３ＥＪＴ３７∶

１５４１、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２、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３、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４、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５、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６、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７、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８、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９、７３ＥＪＴ３７∶

１５５０、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１＋１５５５、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２、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３、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４、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６＋１５５８、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７號簡，從字迹、書寫風格來看，成於一人之手。

如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３７、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３８、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６三簡中的 “橐”字， 、

、 ，字形一致，尤其是尾筆的一點，書手的處理相同；如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０、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４、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３、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０四簡中的“長”字， 、 、

、 ，字體、字形一致；如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２、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２號簡中的“瓦”字，

、 ，形體也一致；再如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９、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６＋１５５８、７３ＥＪＴ３７∶

１５４４、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１號簡中的“"”字， 、 、 、 ，字體、字形一致，書寫

風格相同，且“辶”尾筆均存在上鈎現象。

此外，從内容來看，同屬“守衙器簿”，甘肅居延考古隊、徐元邦、曹延尊、初師賓、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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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虹、侯旭東等都有論述， 〔１〕由此，諸簡屬於同一册書，當可編聯成册（見附圖十

三）。 關於“守衙器簿”，《中國簡牘集成》一書認爲：“衙同御。 守衙器簿當爲守御器

簿，即城防器具登記簿。 簡牘所見守御器乃指守城堡所用器具，不包括隨身佩帶的武

器和鎧甲等。” 〔２〕可從。

原整理者認爲：“全册２２枚，２係１的背面，册的編次應爲：１、３、４、１７、６、１０、１４、

２２、１６、１５、２０、１８、１９、５、１２、９、１３、７、８、２２、２３、１１。” 〔３〕我們對照原整理者以及《肩水金

關漢簡（肆）》整理者提供的圖版，製表如下：

序號 《肩（肆）》整理者編號 原整理者編號 原整理者排序

１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３７Ａ １

２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３７Ｂ ２
１

３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３８ ３ ２

４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３９ ４ ３

５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０ ５ １４

６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１ ６ ５

７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２ ７ １８

８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３ ８ １９

９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４ ９ １６

１０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５ １０ ６

１１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６ １１ ２２

１２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７ １２ １５

１３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８ １３ １７

１４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９ １４ ７

１５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０ １５ １０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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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甘肅居延考古隊： 《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新出土的簡册文物》，《文物》１９７８年第１期；徐元邦、曹延
尊： 《居延出土的“候史廣德坐不循行部”檄》，《考古》１９７９年第２期；初師賓： 《漢邊塞守禦器備考略》第

１４４—１４８頁，《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李天虹： 《居延漢簡簿籍分類研究》第１０９—

１１０頁，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３年；侯旭東： 《西北所出漢代簿籍册書簡的排列與復原———從東漢永元兵物簿
説起》，《史學集刊》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 《中國簡牘集成》第十一册第１３頁，敦煌文藝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甘肅居延考古隊： 《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新出土的簡册文物》，《文物》１９７８年第１期，第２４頁。



續　表

序號 《肩（肆）》整理者編號 原整理者編號 原整理者排序

１６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７ ２２與１６ 出現兩次：８、２０；９

１７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２ １７ ４

１８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３ １８ １２

１９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４ １９ １３

２０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１＋１５５５ ２０；無對應 １１

２１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６＋１５５８ ２３與２１ ２１；未出現

　　對比分析，原整理者和 《肩 （肆）》整理者存在一定的分歧，個别可能存在錯誤，

如下：

一、 《肩（肆）》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１＋１５５５號簡中的“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５”號簡與原整理

者公布的圖案無對應，原整理者公布的２２枚圖版中，並不包含 《肩 （肆）》所提到的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５”。

二、 《肩（肆）》的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７號簡，實際上是由原整理者公布的編號爲１６和

２２的兩枚簡綴合而成，《肩（肆）》並未提及綴合情况。

三、 原整理者所排序中，編號２２出現了兩次，一次是排序到８時，一次是排序到

２０時，而編號２１却未有出現，疑第二次出現（排序到２０時）的編號２２應是編號２１，即

排序２０所對應的應是編號２１的簡。

“守衙器簿”或“守御器簿”居延漢簡、居延新簡均有出現，如：

·肩水候官元康四年十月守御器簿 １２６．１１〔１〕

·甲渠候官建平二年闰月守衙器簿 Ｅ．Ｐ．Ｔ５５·５〔２〕

三十井當谿½始建國天凡一年六月守御簿 Ｅ．Ｓ．Ｃ·２２〔３〕

其中居延漢簡５０６．１與所列諸簡内容上更爲相似，可爲參考，如下： 〔４〕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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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簡牘整理小組編： 《居延漢簡（貳）》第５６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２０１５年。

馬怡、張榮强： 《居延新簡釋校》第４７８頁，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馬怡、張榮强： 《居延新簡釋校》第９０８頁，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居延漢簡（甲乙編）》下册第２５９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０年；中國簡牘集成
編輯委員會： 《中國簡牘集成》第八册第１３１頁，敦煌文藝出版社２００１年；釋文主要參看兩書，分欄則按
照犃、犅、犆等標記欄號，行號用阿拉伯數字１、２、３等表示。



守御器簿

長斧亖，皆缺敝。Ａ１

長椎亖。︱Ａ２

長棓亖。︱Ａ３

長枓二。︱Ａ４

木面衣三。︱Ａ５

弩長臂三。︱Ａ６

艻馬矢橐各一毋。Ｂ１

茹十斤。︱Ｂ２

出火遂二具。Ｂ３

皮冒、革萆各一，毋冒。Ｂ４

承壘三。︱Ｂ５

破釜一。︱Ｂ６

芮薪、木薪，各二石。Ｃ１

瓦箕、枓各二，斗少一。Ｃ２

沙、馬矢，各二石。︱Ｃ３

羊頭石五百。︱Ｃ４

槍亖。︱Ｃ５

小苣三百。︱Ｃ６

程苣九。︱Ｄ１

□射□。︱Ｄ２

深目亖。︱Ｄ３

布篷三，一不具。︱Ｄ４

布表一。︱Ｄ５

鼓一。︱Ｄ６

狗籠二。︱Ｅ１

狗二。Ｅ２

户關二。︱Ｅ３

接楪亖。︱Ｅ４

木椎二。︱Ｅ５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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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戊二︱Ｅ６

龠一︱。Ｅ７

□户墼三百。Ｆ１

户上下合各一。Ｆ２

儲水嬰二。Ｆ３

汲□二。Ｆ４

大積薪三。Ｆ５

藥盛橐亖。Ｆ６

至於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３７號簡的位置，當要後移至末尾，正如侯旭東先生所言：“除去

１９７８年發表的《簡報》認爲置於册書之首外，其餘學者（包括簡報作者後來的論述）均

認爲應置於册書的末尾。” 〔１〕我們參考原整理者以及居延漢簡５０６．１的排序，對諸簡

重新編聯排序如下：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３８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０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４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３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０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８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７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９ ７３ＥＪＴ３７∶

１５４７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６＋１５５８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２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３ ７３ＥＪＴ３７∶

１５５１＋１５５５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４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５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１ ７３ＥＪＴ３７∶

１５３９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２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６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３７

釋文作：

１．·橐他莫當隧始建國二年五月守　衙器簿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３８

２．長斧四　沙二石　瓦帚二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０

３．長椎四　馬矢二石　程苣九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４

４．長棓四　木薪二石　小苣二百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３

５．長枓二　槍卌　狗籠二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０

６．木面衣二　破釜一　鐵戊二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８

７．弩長臂二　羊頭石五百　塢户關二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７

８．艻橐一　布¾三　塢户上下級各一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９

９．茹十斤　鼓一　木椎二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７

１０．□二具　¾干二　椄楪四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６＋１５５８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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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侯旭東： 《西北所出漢代簿籍册書簡的排列與復原———從東漢永元兵物簿説起》，《史學集刊》２０１４年第

１期。



１１．皮¿草萆各一　瓦枓二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２

１２．承纍四　瓦箕二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３

１３．連梃四　芮薪二石　狗二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１＋１５５５

１４．¾火À板一　煙造一　畚一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４

１５．馬矢橐一　布表一　儲水罌二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５

１６．驚糒三石　草¾一　汲器二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１

１７．驚米一石　深目六　大積薪三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３９

１８．布緯三糒九斗　轉射十一　小積薪三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５２

１９．·橐他莫當隧始建國二年五月守衙器簿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４６

２０．始建國二年五月丙寅朔丙寅橐他守候義敢言之謹移莫當

隧守衙器簿一編敢言之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３７Ａ

令史恭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５３７Ｂ

附記：本文寫作過程中承蒙陳偉、張德芳、魯家亮、楊小亮、凌文超、韓華等先生提

供寶貴意見，匿名審稿人也給出了中肯的建議，謹致謝忱！

（姚磊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博士研究生）

·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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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圖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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